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听证报告

听证事项：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各社区配备微型消防站项目
听证时间：2020年11月18日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5楼会议室
听证主持人：孙妍卉
听证员：唐山、余戈
听证陈述人：邵芳芳
听证参加人：莫贵全、蓝欢、江小龙、刘裕矿、黄佳涛、李振华、梁灿盛、孙浩、赵诗胜
报告内容：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各社区配备微型消防站项目有关事宜的听证会于2020年11月2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5楼会议室进行。部门陈述人、听证参加人分别就该事宜作了陈述、发表了意见。
部门陈述人陈述的主要内容为：
为做好2020年火灾高风险区域整治服务，结合上级相关文件，拟在街道十个社区（下沙、沙嘴、沙尾、新沙、金城、天安、金碧、金地、新华、翠湾社区）配备微型消防站，充分达到三分钟消灭初级火灾的效果，消除安全隐患，维护辖区平安。
拟结合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消防站站长为社区工作站的分管领导，将该资产划分到十个社区，由社区指定物业公司负责器材设备的日常维护，一年内，器材设备可免费维护，超过一年，维护经费可由社区安全经费支出或社区向街道申请安全经费。
根据辖区实际情况，街道会适当增加微型消防站数量。
听证参加人的主要意见为：
　　微型消防站配备后，需要确保有人长期维护。需要适当增加辖区微型消防站数量。
听证人员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后，经综合评议提出如下结论：经听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各社区配备微型消防站项目有关事宜符合居民利益，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附件：听证笔录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
                           2020年11月20日
